


单，新增产值或农民收入需附测算依据及相关材料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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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人才、培训人员等需要提供人员列表或签到表、人

才培养协议、培训方案通知及资料、图片，增加就业需附招

聘合同、工资发放记录、证书等清单，促进行业与当地经济

发展需附测算依据及相关材料等。

ɻ ᵦ （需附测算依据及相关材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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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标准、专利、软件著作权需附一览表及其证书复印

件，出版专著、论文需附一览表及其用稿证明或受理函，原

则上以上成果均需标注“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资助”字样及

项目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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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100 万元以下项目

1、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的《项目经费使用决

算表》；项目专项经费支出明细账、承担单位专项经费到账

凭证和收款单、专项经费单笔 1 万元以上支出的记账凭证，

审批手续、供货合同或协议，设备或物资明细，发票、银行

转账凭证、入库或物流单等财务原始凭证复印件；自筹经费

支出明细账、自筹经费单笔 5 万元以上支出的记账凭证和相

应财务原始凭证复印件，如无则提供前 3 笔金额最大支出凭

证。（按各支出科目分类归集，区分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）

2、如有参与单位并有专项经费分配的，需同承担单位

一样提供财务资料，并补充提供承担单位和参与单位签订的



项目合作协议、承担单位专项经费拨付凭证和付款单以及参

与单位专项经费到账凭证和收款单。

说明：承担单位需统一汇总整理参与单位的财务资料，

形成最终的《项目经费使用决算表》，并统一上传至科管系

统；项目单位需按照任务书规定的项目起止时间清理各项项

目支出，项目到期后支付执行期内应付未付款可一并纳入。

（二）100 万元以上项目（科技厅委托事务所开展现场

财务核查的项目，仅上传项目经费使用决算表、各单位项目

专项经费支出明细账和自筹经费支出明细账；以下资料现场

财务核查提交给验收审计事务所，不需系统提交）

1、单位内部制定的与科研项目管理、科技经费管理、

固定资产管理等相关制度；与参与单位签订的相关合作协

议；项目单位内部预算调整及报批情况审批单或批复；实际

参加项目研究工作的全体成员名单。（复印件或电子件）

2、项目专项经费支出汇总表和明细账、项目自筹经费

支出汇总表和明细账。（复印件和电子件）

3、承担单位专项经费到账凭证和收款单、承担单位专

项经费拨付凭证和付款单以及参与单位专项经费到账凭证

和收款单。（复印件或电子件）

4、专项经费单笔 1 万元以上和自筹经费单笔 2 万元以

上支出的记账凭证和审批手续、发票、银行转账等原始凭证

复印件（按各支出科目分类归集，区分专项经费和自筹经

费）。即财务采购大额设备、大宗材料、接受量大价高的测

试化验服务合同以及其他大额支出的合同协议；设备购置清



单，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签领单；出国任务批件；以及其他

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要求补充的资料等。（复印件或电子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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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以上材料请按顺序装订成册；项目承担和参与单

位、相关部门需加盖公章、骑缝章，相关单位法人、项目负

责人（首席专家）、财务负责人需签署姓名。


